
Legal Services法律服务

编辑：张莉 电话：95013812345-1025 myfalv@163.com 制版：芦婷婷

2012年4月19日 星期四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06
服务平台

法眼透视

■ 于国富

打击网络谣言，还需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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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莉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业委员会公

布的一份函件称，目前已经有多家果冻企

业陆续接到多个地方监督管理部门要求

“果冻产品全面下架待检查”的通知。对于

果冻“内幕说”事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

果专业委员会表示，不能排除未来代表行

业对微博信息发布者进行起诉的可能。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业委员会表

示：“近来，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互联网舆

论监管的重要性，在互联网这一越来越广

阔的平台上，网民和博主应该加强自律，名

人更应该自律。我会同样谴责一切不负责

任的互联网行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研究室

研究员金善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若

所谓的“网络谣言”失实，且发布者具有明

显的主观恶性，对相关企业商誉或信誉造成

侵害。那么，受害者应该通过相关法律予以

救济。但这种所谓的“网络谣言”并不一定

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唯有信息发布者是与受害者具有竞争

关系的“经营者”，方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即“捏造、散布虚伪事

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此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此进行调查

和处罚。那么，其他情形下，“网络谣言”的

受害者应依据《侵权行为法》第三十六条对

相关责任进行追究相关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在以往多起网络谣言事件中，一些网

站管理不善，客观上纵容公众平台成为谣

言的温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成立，表明行业

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最大

程度地控制网络谣言在微博平台上的传播

成为网络治理的首要任务。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抵制网络谣言倡

议书》后，各大网站负责人均表示坚决支持

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查处网络谣

言的行动，坚持守法自律，加强网站管理，采

取有效措施坚决抵制网络谣言的传播。

上海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杰认

为，从根本上说，网络谣言是对现实经济社

会生活的扭曲和贬损，因而遏制网络谣言

的产生、传播和扩散，不仅要加强对互联网

的管理，还要切实消除谣言滋生的经济社

会条件并完善法治建设。运用法律手段惩

治谣言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采取的

合理行动。

金善明告诉记者，面对网络谣言，消费

者应该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同时向有关

部门举报。经营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客观、

真实地作出解释，避免或者解除恐慌，如若

产品真有问题，应进一步研究发布解决方

案以及善后措施，而不是推卸责任。而政

府应该依法进行调查或者启动相关应急方

案，公布真相、避免引起恐慌，同时严格追

究违法者责任。

金善明建议，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首先，政府要在日常执法中下功夫，认真做好

监督检查工作，而不是流于形式、甚至官商勾

结；其次，要加强对企业进行宣传教育，提高

企业法律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最后，要进一

步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道德素

质，真正做到服务百姓为己任。

或起诉微博信息发布者

对网络谣言零容忍

本报讯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2011 年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和 50

个典型案例。淘宝网商标侵权纠纷案、百度

MP3 搜索著作权纠纷案等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的案件在列。

这十大案件包括：淘宝网商标侵权纠纷

案、“拉菲”商标纠纷案、“大运”与“江淮”汽

车商标纠纷案、空调器“舒睡模式”专利侵权

纠纷案、百度 MP3 搜索著作权纠纷案、“3Q”

之争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心网”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卡斯特”商标三年不使用

撤销行政纠纷案、“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

复合物”发明专利无效案、鞠文明等非法复

制发行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案。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公布

的十大案件和 50个典型案例，是从各高级人民

法院报送的 140余个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 2011 年审结的 400 余个案件中筛选

出来的，其中包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7起、行政

案件 2 起和刑事案件 1 起。这些案件都具有较

强的典型意义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杨维汉）

近日，有关部门重拳出击整治网络谣

言。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

局局长刘正荣透露的数据，3 月中旬以来，

有关部门已经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 21 万

多条，涉嫌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

6 人被拘留，16 家传播谣言的网站被关闭。

到今年 3 月底，被关闭的造谣传谣网站增加

到 42 家。

所谓谣言，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凡街

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冯梦龙、蔡元放

《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古代，为了惩治谣

言，律法中往往针对“妖言惑众”者给予严厉

处罚。可见，谣言并非网络兴起之后的新生

事物。只是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新特性

让谣言能够得以更容易地制造和传播。特

别是近几年，以博客、微博为代表的 Web2.0

技术迅速普及。Web2.0 时代是“去中心化”

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发布信息的机会，易于

形成无数个舆论“微中心”，从而便于谣言等

虚假信息的扩散。如果缺乏对谣言的辨识

能力，则容易为假象所迷惑，成为网络舆论

场中被随意摆布的“乌合之众”。肆虐一时

的“网络水军”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就不乏

谣言的传播渠道。危机时期的“银行破产”

传闻、股市上的小道消息、对明星私生活的

“爆料”、某政界人物收受贿赂的网络传言

等，都可归至谣言之列。某些谣言可能破

坏他人家庭和睦，有些谣言会造成名誉损

失，更有甚者，部分谣言可能危害到经济稳

定和国家安全。谣言的危害性已经得到众

多案例的佐证，成为大家的共识。正因为

如此，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

安全的决定》到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对造谣传谣

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此次有关部门的重拳

出击可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除了有关政府机关依法对网络谣言重

拳出击以外，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也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

谣言止于公开

1947 年，Allport & Postman 给出了一个

决定谣言效应的公式：谣言效应=（事件的）

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

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

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

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

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

生了。由于造谣者对谣言内容起决定作

用，因此，在与谣言做斗争的过程中，将模

糊性尽量减小就成为降低谣言损害的关键

手段了。

由于某种原因，我国很多部门习惯将

公共信息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人

为制造出的信息神秘感，客观上为谣言的

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有位网友曾经发

问：“由于你捂住盖子让我们猜，我们当然

可能猜不对。但是，这是我们的错吗？”特

别是在部分谣言最终被证实而使官方被迫

承认时，官方已经在和谣言的斗争中落败。

我国虽然早已颁布并实施《信息公开条

例》，但是很多部门的信息公开情况仍然不

尽如人意。在查处造谣者的违法行为的同

时，建议对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部门

也给予必要制裁——因为他们是促使谣言

发酵并使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罪魁祸首。

谣言止于智者

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我们社会中还

有假、丑、恶的现象存在，网络谣言就有出

现的可能。Web2.0 时代，谣言更容易起于

青萍之末，并迅速发酵、散发。这样，生活

在网络时代的我们，不断增强自身对谣言

的免疫力，显得尤其重要。

在 号 召 网 民 提 高 自 身 免 疫 力 的 过 程

中，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宣传引导作用

不容忽视。

首先，要加强公众相关法律意识的培

养。事实上，惩治网络谣言的法规早已存

在。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散

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有明确的惩

处规定。根据谣言的不同危害和性质，造

谣传谣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

必须承认我国互联网用户中，绝大部分人

没有此类法律知识。甚至很多被追究者认

为自己非常冤枉——“不就是发了一条假

消息吗？开玩笑而已啦……”

其次，要加强公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和

自然科学水平。现在很多谣言编得非常离

谱，但是仍然拥有大批信众。究其根源，公

众缺乏相应专业知识是主因。虽然我们不

大可能让每一个网民都成为“全科专家”，

但是，网民群体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具备

专业知识的人才。国家应该通过积极引导

这些专业人士发言，达到网民环境对谣言

的自动净化。经常进行科普辟谣的方舟子

等网络名人，其力量更是不可小觑。

（作者系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2011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十大案件发布

专利拍卖公告

近日，网上疯传“老酸奶和果冻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工业明胶”的说法，引发了公众

的强烈质疑。据称，该则出自两位媒体人实

名认证微博的消息，短时间内就有上万网友

转发对此评论。但是很快，发布者均删除了

相关微博。

虽然三大行业协会已经发出了声明对

微博上疯狂转发的消息进行了辟谣，但多

家果冻企业产品已被要求下架，消费者们

也开始对果冻和老酸奶的安全性产生了强

烈的质疑。

4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近年来在

社会上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 10 起网络谣言

案例，表明网络谣言不仅败坏个人名誉，给

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更损害国家形

象，影响社会稳定。近期有关部门出大力查

处整治网络谣言，也说明了网络谣言已经成

为互联网信息领域必须正视的问题。

整治网络谣言刻不容缓

“明胶门”事件致行业受损

近日，央视某主持人在微博上发布了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劝说大众不要再吃

固体形态的老酸奶和果冻，称“ 内幕很可

怕，不能细说”。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媒体

人也通过微博发布了类似消息，称“哪天你

扔了双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了”，并

称“ 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可惜没

播”。该言论引发消费者对果冻和老酸奶

产品的强烈质疑。

后经媒体证实，今年“3·15”晚会的调

查记者并未做过有关明胶的探访，也不存

在“临时毙稿”一说。

随后，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业委员会相继

发表内容基本一致的声明称：目前国内果

冻行业不使用明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也发表声明称：主流品牌老酸奶不会添加

工业明胶。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业委员会在

声明中称，明胶也可用于果冻生产。但由

于果冻酸性较高，而明胶稳定性较差，在酸

性条件下极易降解，用其生产出的果冻产

品缺乏韧性、口感不佳，同时还会形成混

沌，影响果冻的透明度，因此企业通常不会

选择将明胶应用于果冻生产。其发布的

《关于果冻有关情况的声明》中也表明，果

冻中的增稠剂通常来源于卡拉胶、海藻酸

钠等海藻提取物或者其它膳食纤维。

有糖果行业人士指出，胶的成本只占

果冻成本的 5%，明胶的使用量差不多是卡

拉胶的两倍半，用明胶取代卡拉胶，企业是

根本不划算的。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近

日在谈及“ 老酸奶含工业明胶”的传闻时

说，一吨酸奶加 5 公斤到 6 公斤的明胶，其

中占的成本只有几十块钱，企业如果偷梁

换柱，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乳

制品企业经过整顿，进行了大量的改造，投

入了大量的资金，企业也不敢再去撞红线。

虽然三大行业协会和各企业都否认在

酸奶和果冻中添加工业明胶，然而果冻和

老酸奶等相关行业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协会和企业的声明并不能消除消费者

的疑虑。甚至一些卖场要求果冻生产企业

出具相关证据，否则就让产品下架。

凤凰网所做的关于“老酸奶和果冻中是

否含有工业明胶”的调查显示，88.5%的网友

表示以后不会再放心购买老酸奶和果冻。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业委员会表

示：“因事件发生时间尚短，对果冻销售量

的影响还无法全面评估，但自事件发生以

来不到三天时间里，几家行业骨干企业和

我们协会接到很多的咨询和采访电话，尽

管我们分别在电话中和协会的官网上作了

充分的说明，但仍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消

费者的担忧和疑虑。”

记者走访了京城几家大型连锁超市，

发现果冻和老酸奶虽然还在销售，但货品前

已然冷清许多。销售人员表示没有接到产品

下架的通知，但销量比之前还是有所下滑。

中国农业大学 (微博)食品学院营养与

食品安全系副教授，食品科学博士范志红

认为，“大品牌的酸奶和果冻生产商不可能

使用工业明胶，每公斤食用明胶为 25 元，合

每克 2.5 分钱。1 公斤酸奶中明胶的成本不

超过 5 分钱。知名品牌没有必要为了节约

这一点成本就使用工业明胶。”

然而，范志红强调，真正值得忧虑的是

农村、小城镇，由于购买力较差，可能有大

量的假冒伪劣食品被摆上货架，这就需要

食品监管部门对这些薄弱地区重点监管和

抽查。

微博引发恐慌

本报讯 中医药业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势领域，但我国中药在国外申请的

的专利只占国外中药专利申请的 0.3%。而

日本和韩国早就领先一步，并已抢占国际中

成药七成以上的市场。专家呼吁，中药专利

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有关数据显示，在国际 300 亿美元的中

药市场上，中国只占 5%。在令人尴尬的 5%

中，大约 70%是中药材，技术附加值高的中成

药不仅出口量少，而且也难以获得西方的专

利制度的保护，在国际贸易中面临被仿制的

危险。

在进军国际市场方面本土企业落后一

步，在国内市场，企业的专利申请情况也不

容乐观。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医药生物审查

部 张 清 奎 部 长 透 露，目 前 我 国 中 药 专 利 申

请 有 近 一 半 都 是 个 人 所 为，中 药 企 业 之 前

很 多 都 将 精 力 放 在 中 药 品 种 保 护 和 注 册

上，从而浪费了不少机会。 （尚 武）

我国中药国外专利申请
仅占0.3%

受权利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00 在本公司对“压水井

抽 水 装 置（ZL 201020579637.8）”的

专利权进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

买。预展时间为：即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27 日 17：00，预 展 地 点 ：本 公

司。详情可查阅我公司网站 www.

jcbcpm.com，或 致 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本报讯 近年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上

百起图片侵权案，被告败诉率高达 100%。这

与发达的互联网不无关系。便捷丰富的图

片资源触手可及，几乎到了唾手可得的地

步。一位网友称：在使用图片的时候，根本

不会去想这张图片是谁拍摄，或者制作的，

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作为出版方，没有

这个意识，极有可能会像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那样因不合规使用图片，最终招致官司缠

身。发起诉讼的图片公司“屡战屡胜”，侵权

公司企业“浑然不知”，这与知产权法律知识

不足，知识产权维权意识淡薄有很大关系。

中国老百姓有“免费”使用互联网资源的习

惯，但是企业作为法人使用互联网图片带有

一定的盈利性，必须引起十足的重视。

另一方面，今年专门“维权”的公关公司

如雨后春笋，专门帮图片公司、摄影师、作者

等打起来了“维权官司”从中赚取高额中介

费，更有甚者策划“ 侵权”事件引导侵权行

为，然后再实行维权索赔。虽然乍一看这是

一种不道德商业行为，但是实际上却反映了

中国互联网行业缺乏行业规范，知识产权法

律意识淡薄的事实。法律是公正的，但必须

要知法、懂法、守法，才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钟 欣）

图片侵权案频发
被告败诉率100%

律师在线


